2023年秋季番禺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

电脑派位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2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粤教基函〔2022〕3号）、《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幼儿园招生工作的通知》（穗教规字〔2021〕4号）的精神，为做好2023年番禺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秋季电脑派位招生（以下简称“电脑派位招生”）工作，营造规范有序的招生环境，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电脑派位招生工作应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建立以区教育局为主的管理体制，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具体实施，在统一平台进行网上报名和电脑派位，确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开，稳妥有序进行。

二、领导机构
（一）建立“番禺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及“番禺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招生工作监督小组”（以下简称“监督小组”），以区教育局为核心，制定电脑派位招生工作实施方案，协调安排各工作环节，研究决定重要事项。

（二）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曾伟杰  区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副组长：李  翔  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

蒋轶菁  区教育局职成幼民办教育科科长

        麦叶勇  区教育装备中心主任

        王  莉  区直属机关幼儿园负责人
        容瑞英  区北城幼儿园园长

        刘梦玲  区东城幼儿园园长

        朱映艳  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番禺实验幼儿园园长

           郑   琳   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幼儿园负责人
组  员：刘海娟、夏雨璇、郭彩莹、莫   卡、曾翠珍、吴娟娟、王   俊
（3） 监督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钟青松  区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局长
副组长：曾江北  区教育局直属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

组  员：区教育局直属机关纪委委员、组织人事科科长朱丽嫦；区教育局直属机关纪委委员、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教育工会副主席龙佑军；区教育局直属机关纪委委员、财务基建科科长卢泳晖；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杨斌；区党代表、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张英；区政协委员、区广播电视大学讲师符敏妍。

三、组织实施
（一）申报招生计划
1.按照广州市招生工作的要求，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区直属机关幼儿园西堤园区及东环园区、北城幼儿园、东城幼儿园、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番禺实验幼儿园、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幼儿园，下同）90%的学位统一通过电脑派位公开面向全社会招生；10%的学位由幼儿园自主招生。自主招生遵循以下三条原则：一是解决幼儿园原招生渠道幼儿的入园需求；二是自主招生比例不高于10%；三是有利于幼儿园健康、稳定发展。自主招生名单由幼儿园领导班子集体决定，报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2.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结合各园实际提前拟定招生计划，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系统”申报电脑派位招生计划及幼儿园招生信息。

3.区教育局及时审核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的电脑派位招生计划和招生信息，并督促申报进度。

（二）组织实施报名

1.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招生报名工作均在系统上完成。包含共5所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6个园区的小班网上报名，设志愿1个。

2.报名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年龄为3周岁（即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幼儿。

（2）幼儿本人属番禺区户籍，非番禺区户籍幼儿或需户籍变更的其他情况须在2023年4月30日前完成户籍变更；符合有关政策照顾的非本区户籍幼儿。

（3）番禺直属机关幼儿园、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番禺实验幼儿园、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幼儿园除上述情况外，可接收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适龄子女报名，具体条件以幼儿园发布简章为准。
3. 家长在填报幼儿入园志愿前，须在“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系统”进行入园信息登记。入园信息登记开始时间为4月21日上午10：00时，信息登记先后顺序与派位录取无关。信息登记完成后，每名幼儿将获得一个报名编号，报名编号仅作为幼儿报名标识，与电脑派位录取无关。

4.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采取网上报名（含PC端和微信端）的方式进行。

（1）番禺区户籍适龄子女填报志愿时间为5月5日上午10：00时至5月10日下午17：00时，5月10日下午17:00时前须完成入园信息登记和志愿填报。

（2）政策照顾子女填报志愿时间为5月5日上午10：00时至5月9日下午17：00时，5月9日下午17：00时须完成入园信息登记和志愿填报。

（3）番禺直属机关幼儿园、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幼儿园除上述情况外，符合其他相关条件适龄子女填报志愿时间为5月5日上午10：00时至5月9日下午17：00时，5月9日下午17：00时须完成入园信息登记和志愿填报，广州实验教育集团番禺实验幼儿园符合其他相关条件适龄子女报名时间由幼儿园自行组织，具体以幼儿园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

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系统”，进入“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报名”栏目填报电脑派位招生志愿（家长需先在“入园信息登记”栏目填报信息才可报名）。不符合报名条件却仍进行网上报名并派位成功的，在现场资格审核中一经发现取消该幼儿录取资格。

5.双胞胎（多胞胎）参加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可在以下两种方式中任选其一，一经选定不得更改。

第一种方式为“一号派位，同园录取”，网上报名必须共用同一个报名编号并备注双胞胎或多胞胎信息，多报则取消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全部录取资格。若派位成功，经审核后办理同园入读手续，相应名额纳入幼儿园原招生计划，不在原计划招生名额上增加。

第二种方式为“多号派位，按实录取”，信息登记时分别填报，分别生成两（多）个报名编号参加电脑派位。若派位成功，经审核后按派位实际结果入园。

（三）电脑派位实施

1.网上报名截止后，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立即对报名数据进行备份。5月11日上午10:00时启动电脑派位程序，当场公布拟录取幼儿名单，由区公证处对全程进行现场公证，区教育局将于当天下午16:00时前在“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系统”发布派位结果，供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查询。

2.电脑派位录取过程如下：

（1）现场导入所有幼儿基本信息和入园志愿信息至派位专用电脑。

（2）随机号码采用国际通用的“Math.random()”随机函数算法设计的程序产生。

（3）对报名成功的每名幼儿分别赋予1个随机号码，电脑将填报同一所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志愿的所有幼儿的随机号码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产生排位序号，按照排位序号从小到大依次生成拟录取名单，直至完成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招生计划学位。

（四）资格审核和注册

1.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于5月13日、14日负责对拟录取幼儿进行现场资格审核，并在“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系统”录入审核结果。资格审核时，家长需提供《番禺区幼儿入园报名登记表》，拟录取幼儿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须对报名信息签名确认，并提交证明材料原件给幼儿园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方式、具体时间届时以幼儿园通知为准。资格审核须提供如下证明材料原件：

（1）监护人与幼儿共同户口簿，若户口簿不共有则须提供幼儿户口簿、幼儿出生证及父母（监护人）户口簿。

（2）监护人二代身份证。

（3）幼儿保健手册及预防接种证。

（4）幼儿园要求的其他有关资料。

2.经资格审核发现不符合报名条件的、提供虚假材料或证明材料不齐全且未按时补齐的，以及未在规定时间前往幼儿园参加现场资格审核的，一律取消录取资格。

资格审核期间产生的空缺名额按排位序号从小到大由后续幼儿依次递补。幼儿园负责通知后续排位序号的幼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于资格审核及补录期间（截止到5月15日24：00时）进行递补录取资格的现场审核和注册，补录期结束后不再进行电脑派位补录。

3.各幼儿园负责做好本园录取名单公示，区教育局负责在番禺区人民政府网站教育局专属网页公示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最终录取名单。

4.区教育局负责对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资格审核工作进行监督。

（五）对外宣传与咨询

1.区教育局负责番禺区人民政府网站教育局专属网页通知公告栏目的信息发布，以及电脑派位仪式的组织与实施；负责对接、协调各新闻媒体，做好电脑派位招生的宣传引导工作。

2.各教育部门办幼儿园负责本园电脑派位招生的咨询答疑与信访工作，以及负责不具备网上报名条件家庭的网上报名服务工作。 

四、管理要求
（一）本次招生工作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教育部门办幼儿园应制定预测问题台账，并拟定相关应急方案，出现问题及时汇报区教育局定点联系人，以确保各项工作稳妥进行。

（二）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社会关注度高，幼儿园均须严格依照本方案的工作日程（见附件）按时按质完成各项工作，遇紧急情况及时向区教育局汇报请示。

（三）本次电脑派位招生的相关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招生规定和纪律，严禁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落实回避制度，派位数据管理与资格审核工作须由无直系亲属参加本次电脑派位招生的人员担任，确保招生工作的公正、公平。

附件：2023年秋季番禺区教育部门办幼儿园电脑派位招生工作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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